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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 

案  由：本校 113學年度經費決算，請  審議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113學年度經費決算(詳如附件三，第 11頁)，業經委任

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。 

收入合計：18億 7,962萬元。 

成本與費用合計：23億 4,376萬元。 

本期短絀：4億 6,414萬元。 

二、擬於董事會通過後，依規定陳報教育部核備。 

三、是否可行？敬請  審議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第二案 

案  由：為擬辦理本校 113學年度財產總額變更登記，請  審議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校 113 學年度決算後資產總額為 256 億 1,658 萬元

(25,616,557,259元整)，較112學年度增加5億7,662萬元。

依「私立學校法」規定，擬於董事會通過後，函報教育部

核轉新北地方法院辦理財產總額變更登記。 

二、是否可行？敬請  審議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第三案 

案  由：為擬將賸餘款調整投資基金，請  審議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累計 113學年度董事會通過可投資額度為 88億 6,692萬元

以及 113 學年度現金收支結餘短絀 7 億 2,592 萬元，

114學年度可投資上限將扣減 3億 6,300萬元，依董事會通過

及教育部核備後，調整可投資基金額度為 85億 392萬元；

累計目前已投資 82億 699萬元，尚可再投資額度為 2億

9,693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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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依「私立學校法」規定，前項投資應依據章程及相關法令

規定為之，如有違反規定致有虧損，參與決議之董事對

虧損額度應負連帶責任補足之。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

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，免其責任。 

三、因應市場行情變動及學校資金需求，有關後續投資基金

運作相關事宜，擬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。 

四、是否可行？敬請  審議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第四案 

案 由：為擬修正本校「組織規程」部分條文及組織架構圖，

請  審議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教育部已核准本校 115學年度起增設「半導體材料與製程

碩士學位學程」及「數位行銷設計碩士學位學程」。 

二、原設置「原住民教育中心」負責本校原住民族相關

業務，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，為使業務整合，更名為

「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」統一相關工作。 

三、生物技術處因應業務整併，納入「生化工程技術研發

中心」辦理，刪除「生物技術處」之組織編制。 

四、本「組織規程」條文及組織架構圖修正，業經本校校務

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五、謹檢附「組織規程」條文及組織架構圖修正前後對照表

(詳如附件四，第 12 頁)，擬於董事會通過後，依規定

陳報教育部核備。 

六、是否可行？敬請  審議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第五案 

案 由：為擬追加產研大樓興建預算案，請  審議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校前經 109年 11月 16日董事會決議興建產研大樓案，

投資經費預估金額為新台幣(下同)19 億 8,508 萬元

(16萬 5,000元/坪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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